
第三章 消费税

第九节 出口应税消费品的税收政策

一、出口免税并退税

1.适用范围

出口企业出口或视同出口适用增值税退(免)税的货物，免征消费税，如果属于购进出口的货物，退还前一环

节对其已征的消费税。

2.消费税退税的计税依据以及消费税退税的计算

（1）从价定率：为已征且未在内销应税消费品应纳税额中抵扣的购进出口货物金额

从价定率计征消费税应退税额=购进出口货物金额×比例税率

（2）从量定额：为已征且未在内销应税消费品应纳税额中抵扣的购进出口货物数量

从量定额计征消费税应退税额=购进出口货物数量×定额税率

（3）复合计征：按从价定率和从量定额的计税依据分别确定

复合计征消费税应退税额=购进出口货物金额×比例税率＋购进出口货物数量×定额税率

二、出口免税但不退税

出口企业出口或视同出口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的货物，免征消费税，但不退还其以前环节已征的消费税，且

不允许在内销应税消费品应纳消费税款中抵扣。

三、出口不免税也不退税

出口企业出口或视同出口适用增值税征税政策的货物，应按规定缴纳消费税，不退还其以前环节已征的消费

税，且不允许在内销应税消费品应纳消费税款中抵扣。

第十节 征收管理

一、纳税环节

1.生产环节：生产应税消费品销售是消费税征收的主要环节，生产应税消费品由生产者于销售时纳税。

2.委托加工：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，由受托方（个人除外）在向委托方交货时代收代缴税款。

3.进口环节：进口的应税消费品，由进口报关者于报关进口时纳税。

4.零售环节：

（1）金银首饰【仅在零售环节】

（2）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，对超豪华小汽车在生产（进口）环节按现行税率征收消费税基础上，在零售环

节加征消费税。

5.批发环节：除生产环节外，对卷烟批发环节加征一道消费税。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，除生产环节外，对

电子烟批发环节加征从价税。

6.移送使用环节：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，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，不纳税；用于其他方面的，

具体包括用于生产非应税消费品、在建工程、管理部门、非生产机构、提供劳务、馈赠、赞助、集资、广告、

样品、职工福利、奖励等方面，于移送使用时纳税。

二、纳税义务发生时间

1.纳税人销售的应税消费品，其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为：

（1）纳税人采取赊销和分期收款结算方式的，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，书面合同没有约定收款日

期或者无书面合同的，为发出应税消费品的当天。

（2）纳税人采取预收货款结算方式的，为发出应税消费品的当天。



（3）纳税人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方式的，为发出应税消费品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。

（4）纳税人采取其他结算方式的，为收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当天。

2.纳税人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的，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，为移送使用的当天。

3.纳税人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，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，为纳税人提货的当天。

4.纳税人进口应税消费品的，其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，为报关进口的当天。

三、纳税期限【同增值税】

1.消费税的纳税期限分别为 1 日、3日、5 日、10 日、15 日、1个月或者 1 个季度。纳税人的具体纳税期限，

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；不能按照固定期限纳税的，可以按次纳税。

2.纳税人以 1个月或者 1 个季度为 1个纳税期的，自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申报纳税；以其他期限纳税的，自期

满之日起 5 日内预缴税款，于次月 1日起 15 日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税款。

3.纳税人进口应税消费品，应当自海关填发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纳税款。

四、纳税地点

1.纳税人销售的应税消费品及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，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应当向纳税人机构所在地或者居

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。

纳税人的总机构与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（市）的，应当分别向各自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；经

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或者其授权的财政、税务机关批准，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

关申报纳税。

【链接】卷烟批发企业的总机构与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地区的，由总机构申报纳税。

2.纳税人到外县（市）销售或委托外县（市）代销自产应税消费品的，于应税消费品销售后，向机构所在地

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。

3.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，除受托方为个人外，由受托方向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解缴消费

税税款。委托个人加工的应税消费品，由委托方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。

4.进口的应税消费品，由进口人或由其代理人向报关地海关申报纳税。


